附件：

农机购置补贴新增机具品目情况表

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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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 必要性：主要从产业发展、绿色生态、节本增效等方面简要说明。

2. 产品成熟度：主要说明拟新增品目包含的主要产品、生产企业、产品型号和近两年产销量、年度平均销售价格等，原则上每个品目应列举2种以上的产品。

3. 补贴机具数量和资金需求：主要说明拟新增品目2021年度省域内补贴机具需求量和预计使用的补贴资金数量，并列出补贴资金数量的测算过程。

4. 管理能力：一是拟新增品目所涉及的主要产品结构是否复杂，县级主管部门能否有效开展机具核实工作，具体需征求2个以上重点市县意见；二是拟新增品目所涉及的主要产品安全性和适应性是否符合要求，应征求推广、监理等部门意见；三是拟新增品目相关产品如发生过系统性违规行为的，应说明建立了哪些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

5. 推广鉴定能力：拟新增品目所涉及的主要产品是否可开展农机推广鉴定或农机产品强制性和自愿性认证，如可开展，则提供对应的大纲或认证规则名称以及电子版材料。

6. 经济性：说明在仅有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拟新增品目所涉及的主要产品投资收益情况。




